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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
民事判、决书

(.2018)，鄂0191民初36夏0号，

原，斟‘．甲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开发区支行，营业场
，气卜

所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路5公号。
卜

负责人：程睡：，、，该行行长，
委托诉讼传瑰人i陈晓磊，男，该支行员工。

被告：‘曹海英马女。1夕77＝年l'l月14百出．生，汉族，住湖北

省技江市马家店街办民主大道艾号，公民身份号码

42052319771114Dp45。‘

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开发区支行（以下简称

农业银行）与被告曹海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飞本院于2018

年8月7日立案受理后，体法适用普通程序·，于2018年10月10
澎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。原、告农业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磊

到庭参加诉讼，，被告曹海英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

诉讼。：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原告农业银行当庭变更诉讼请求为：L被告曹海英偿还原告

农业银行一贷款本金639夕67。98元及截止至加＝l:'8年7为10日利息、

罚息、复利共计7,4%.99元，从2018年7月二11日．起至被告曹海

英付清款项之。止的相应利息、罚息、复利按照合向约定计算；,



（ 2 0 1 9 ） 鄂 0 1 9 1 执 4 8 5 号 打印时间： 2 0 2 3 年 4 月 6 日 打 印 人 ： M a t r i x . D a t a . B a s e . O p e r I n f o m a t i o n

0 0 0 0 0 6

2.确认原告农业银行对被告曹海英贷款所购买房产享有抵押权和

优先受偿权；3.被告曹海英承担本案的诉讼费、保全费。

事实及理由：被告曹海英因购买房屋资金不足向原告农业银

行申请贷款。原告农业银行与被告曹海英于2017年12月5日签

订了《个人购房担保借款合同》，约定以贷款所购房屋做抵押，

由原告农业银行向其提供贷款64 0 , 0 0 0元，期限29年。合同签订

后，原告农业银行将贷款划入约定账户。截止2018年7月10日

被告曹海英已经连续逾期3次以上，拖欠贷款本金和利息共计

646 , 7 45元。经多次催告，被告曹海英一直没有履行还款义务。

原告农业银行根据我国《民事诉讼法》等有关法律规定，向法院

提起诉讼，望依法判决。

被告曹海英未作答辩。

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，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

了举证，原告农业银行提供的证据形式、来源合法，与本案有法

律意义上的关联，本院均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。

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，本院认定事实如下：

2 0 1 7年11月8日，被告曹海英向原告农业银行提交了《个

人信贷业务申请表》。

经审核，原告农业银行（贷款人、抵押权人）与被告（借款

人、抵押人）曹海英、案外人（保证人）武汉中亿天房地产代理

有限公司于2017年12月5日签订了《个人购房担保借款合同》

（以下简称《担保借款合同》），合同编号为 4 2 0 2 0 1 2 0 1 7 0 1 4 0 7 1 1 。

《担保借款合同》第一条1.7约定：“本合同记载的借款金额、

- 2 .



打 印 时 间 ： 2 0 2 3 年 4 月 6 日 打 印 人 ： M a t r i x . D a t a . B a s e . O p e r T n f o m a t i o n（ 2 0 1 9 ） 鄂 0 1 9 1 执 4 8 5 号

0 0 0 0 0 7

借款期限、利率等与借款凭证记载不一致时，以借款凭证记载为

准。借款凭证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”；第三条3.1约定：“借款

人不可撤销地申请并委托贷款人将借款划入本合同第二十八条

约定的账户。借款人承诺：贷款人将借款资金按本条约定进行划

款，即视同贷款人已依据约定向借款人发放借款，借款人了解并

自愿承担相关风险……”；第九条9.2 .1约定：“抵押人与抵押

物共有人同意将位于新洲区阳逻街中份村中兴小区第2栋2单元

6层2室房产担保本合同项下借款本金、利息、罚息、复利、违

约金、损害赔偿金、按《民事诉讼法》有关规定确定由借款人和

抵押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，以及诉讼费、律

师费、处置费、过户费等贷款人实现债权和抵押权的一切费用”；

第九条9.2 .3约定：“抵押人已充分认识和理解利率风险，并承

诺承担因本合同项下借款利率变动而增加的担保责任”；第九条

9 . 2 . 7 . 1约定：“贷款人按照法律法规规定或本合同约定提前收回

全部或部分借款，贷款人有权行使抵押权，并可以拍卖、变卖抵

押物的价款优先受偿。所得价款不足以清偿所担保的全部债权的，

贷款人可以选择将该款项用于归还本金、利息、罚息、复利或者

实现债权、抵押权的费用”；第十一条11.1约定：“借款人未按

双方约定期限归还借款本金的，贷款人对逾期借款从逾期之日起

在本合同约定的借款执行利率基础上上浮50%计收罚息，直至本

息清偿为止。逾期期间，如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贷款基准

利率（或1年期LPR）调整，自基准利率调整之日（或1年期

LPR调整后一个工作日）起罚息利率相应调整”；第十一条11 .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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约定：“对应付未付利息，贷款人依据中国人民银行规定计收复

利。应村未付利．急包括借款期内产生．的应付未付剥息（含违．约使

用罚息）’和借款逾期后产生的应付未付利息（·含逾期罚息和违约
使用罚息）。借款期内产生的应付未村利息，在借款期内按合同

约定借款执行利率计算复利，自借款到期之日起，按逾期借款利

率计算复利；逾期借款的应付未付利息，按逾期借款利率计算复
利气第十一条11,4约定：“借款人未按约定按期足额偿还借款，

贷款人有权提前收回己发放借欲．，有权提前行使担保权，有权宣

布借款人与贷款人签订的其他借款合同项下借款立即到期”.；第
二十三条约定：“借款金额为640,000元”；第二十四条约定：

“借款用途为购买住房，，购买的房产位子新洲区阳逻街中份村中

兴小区第2栋2单元6层2室”；第二十五条约定：“借款期限

为348个月，、实际借款期限和具体起止日期以借款凭证记载为准”;

第二十六条约定：“借款利率采用基准利率方式的，执行利率以

借款发放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墓

础上浮百分之十五后确定。借款期间遇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贷款

基准利率调整，执行利率按自中国人氏银行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
（或l年期LPR）调整后的次年！月于日起调整”；第二十八条

约定：“借款人不可撤销地申请并授权资款人将全部借款直接划

入徐红梅账户，账号：石22827005151340747犷；第二十九条约

定：“本合同的还款方式为等额本息还款，还款周期为一个月，

还款日为每期末月的借款发放日对应日，借款人的还款账号为
622848加71673525八5叮；第三十一条约定：’本吞同项下借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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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用阶段性保证加抵押的担保方式。由阶段性保证人武汉中亿天

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，并约定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

保讯保证范围包括本合同项下借款本金、利息、罚息·、套利，

违约金、损害赔偿金，按《民事诉讼法》有关规定确定由借款人

和保证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；保证期间为自

贷款人确定的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二年”

2仍8年2月11日，原。被告在武汉市新洲区不动产登记局

设立了权利人灯牢请人）为原告农业银行的抵押权，不动产登记

证明记载：抵押物坐落于新洲‘区阳逻街中份村中兴小区第2栋毖

单元：6层2室；不动产权证书号：鄂〔2Q18）式汉市新洲不动产

权第ooQ0482：号；被担保主债权为石40,00厅元；抵押方式：一J般

抵押；债权担保期限：2018年2月8日起室功47年2月8．日止。

2018年3月夕日，原告农业银行向被告旬每英出借贷款，原

告农业银行与被告曹海英在借款凭证上约定：“借款金额为

6叨夕00元；借款润期为2018年3月9日；到期日期为2047年3

月名日；：收款人账号为‘6228之70051=513407盯5；执行利率为

反63500%；逾期．利率为8.45:25o%；扣款账号为

62284动771石邓万25ns=；还款方式为等额本息还款”。

被告曹海英自2018年5月9日起未按约定还款，截止201名

年7月10抖积欠贷款本金639、肠7.98元、利息：7,434.60元、罚’

息和复利仁．3:9元，共计646,744,97元，现原告农业银行诉至本

院，请求依诉予判，

本院经合议廖评议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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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被告曹海英是否应承担偿还借款本息的法律责任

本院认为，原、被告签订的《担保借款合同》系当事人的真

实意思表示，未违反法律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效力性规定，应属

合法有效。原告农业银行已按照合同约定发放了贷款，但被告曹

海英未按照合同约定偿还借款本息。《担保借款合同》第十一条

11.4约定：“借款人未按约定按期偿还借款，贷款人有权提前收

回已发放借款，有权提前行使担保权，有权宣布借款人与贷款人

签订的其他借款合同项下借款立即到期”。被告曹海英自2018

年5月9日起未按约定还款，截止20 1 8年7月1 0日被告曹海英

积 欠 贷 款 本 金 6 3 9 , 2 6 7 . 9 8 元 、 利 息 7 , 4 3 4 . 6 0 元 、 罚 息 和 复 利 4 2 . 3 9

元，共计6 4 6 , 7 4 4 . 9 7元。被告曹海英已违反合同约定，故原告农

业银行有权提前收回已发放借款，并要求被告曹海英偿还贷款本

金、利息、罚息、复利共计 6 4 6 , 7 4 4 . 9 7 元 ， 并从 2 0 1 8 年 7 月 1 1

日起至被告曹海英付清款项之日止的相应利息、罚息、复利按照

合同约定计算。

二、原告农业银行要求对抵押物享有抵押权和优先受偿权的

诉请

本院认为，《担保借款合同》第九条9 . 2 . 7 . 1约定：“贷款人

按照法律法规规定或本合同约定提前收回全部或部分借款，贷款

人有权行使抵押权，并可以拍卖、变卖抵押物的价款优先受偿。”

同时原、被告在《担保借款合同》第九条9.2 . 1约定：“被告曹

海英自愿将位于新州区阳逻街中份村中兴小区第2栋2单元6层

2室房产向原告农业银行提供抵押担保。”该抵押物已办理了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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押登记手续，抵押权已设立。现被告曹海英未依约偿还借款本息，

原告农业银行有权对抵押物新洲区阳逻街中份村中兴小区第2栋

2单元6层2室房[不动产权证书号：鄂（201 8）武汉市新洲不动

产权第00 0 0 4 8 2号 ]产折价或变卖、变卖后的价款优先受偿。

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六十

条、第一百零七条、第一百九十六条、第一百九十七条、第二百

零五条、第二百零六条、第二百零七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

法》第一百七十九条，第一百九十五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

法》第三十三条、第四十一条、第四十六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，判决如下：

一、被告曹海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国农业

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开发区支行偿还贷款本金、利息、罚息、

复利共计 6 4 6 , 7 4 4 . 9 7 元 （ 从 2 0 1 8 年 7 月 1 1 日 起 至 被告曹海英付

清款项之日止的相应利息、罚息、复利按照合同约定计算）；

二、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开发区支行有权对

被告曹海英提供的坐落于新洲区阳逻街中份村中兴小区第2栋2

单元6层2室房产[不动产权证书号：鄂（2018）武汉市新洲不

动产权第00 0 0 4 8 2号 ]在折价或拍卖、变卖后的价款优先受偿。

如果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，加

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

本案案件受理费10 , 2 6 7元，由被告曹海英负担。
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本院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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